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信息公示表（X3YN202406090031）
公示单位：昆明市人民政府（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）2025年11月5日
	投诉问题
	受理编号：X3YN202406090031
投诉人反映：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西路5号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在医院内部安装四个大空调，在医院围墙和隔壁居民楼夹缝中间修建大量体积巨大的排风管，产生巨大噪声污染，严重影响周围居民正常休息和生活；医院违规占用公共空间，在医院外墙临近登华街一侧添加污水处理设施，产生油污及恶臭气味，严重污染公共环境。

	办结目标
	采取有效措施，解决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噪声、异味扰民问题，改善周边群众生活环境。

	整改措施
	1拆除空调外机的不锈钢防护网；安装隔音板与隔音棉；调整空调风机开口方向。采用双面压力水泥板夹专用消音棉阻隔噪音传输；采用双面彩钢板夹专用消音棉对冷热空气进行分区，同时加装导风管以降低排风噪声。
2.对食堂管理进行规范，督导将食堂隔油池调整至院内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1. 从优化空调外机周边结构、加装隔音消音材料，到调整设备运行参数，有效减少了噪音产生与传播，显著降低了区域内噪音水平，噪音控制成效明显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已将食堂隔油池调整至院内，隔油池异味扰民问题已从源头上得到解决。

	自查自验和市级验收情况
	自查自验情况：通过自查自验。
市级验收情况：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，符合验收要求。

	公示说明
	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昆明市市级行政中心8号楼。联系人员及电话：肖老师，胡老师，0871-6312528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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